





祁残联〔2023〕10号

关于开展2023年度残疾人就业
创业扶持项目工作的通知
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：
   就业是残疾人最大的民生。为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，实施好2023年度就业创业扶持项目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就项目工程实施通知如下：
一、扶持对象
具有我县户籍，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处于就业年龄段（男16-60岁、女16-55岁），已经就业创业或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残疾人。优先考虑已脱贫的不稳定户或边缘户的残疾人，原则上，已享受过扶持的人员不在此范围之内。2023年全县计划扶持人数40名。（具体分配任务见附表）
二、申报程序
1、各有关乡镇要根据下达的指导任务数，摸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和项目。
2、填写“祁门县残疾人创业就业工程登记表”、协议书、并提供残疾证复印件、残疾对象本人一卡通复印件，报送县教就办。
三、工作要求
1、严格审核程序。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零售、修理、餐饮、盲人按摩、电子商务、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，给于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。各乡镇要严格把好准入关，要突出实际生产项目，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、监督，县残联将对上报扶持人员进行核查后拨付项目资金，不符合一律不拨付资金。
2、提高扶持成效。各乡镇要以此次工程实施为契机，切实掌握需要帮扶的困难残疾人家庭数量及基本情况，为残疾人建立台账，动态管理，组织党员结对帮扶，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。
3、基本要求。蔬菜大棚面积2亩以上，养肉猪5头以上；养牛、养羊10头以上；养鸡500只以上；鱼塘2亩以上、新辟茶园2亩以上；低产茶园改造5亩以上；种植茶苗5亩以上；经营饭店、超市及小规模工厂等必须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，面积100平方以上等。
4、按时报送资料，各乡镇残联务必于2023年5月10日前将纸质材料报送县残联教就办。超时未报的，一律视同放弃处理。

附件：1、祁门县2023年度创业就业扶持工程指标分配表
2、祁门县残疾人“创业就业扶持工程”登记表
3、祁门县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资金使用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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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门县残疾人创业就业项目工程分配表

	序号
	单位
	数量
（人）
	备注
	序号
	单位
	数量
（人）
	备注

	1
	凫峰镇
	4
	
	10
	未安排乡镇的且符合条件的对象
	4
	

	2
	金字牌镇
	4
	
	
	
	
	

	3
	塔坊镇
	4
	
	
	
	
	

	4
	平里镇
	4
	
	
	
	
	

	5
	祁红乡
	4
	
	
	
	
	

	6
	芦溪乡
	4
	
	
	
	
	

	7
	溶口乡
	4
	
	
	
	
	

	8
	大坦乡
	4
	
	
	
	
	

	9
	柏溪乡
	4
	
	
	
	
	

	小计
	36
	4

	合计
	40人



  祁门县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工程登记表

	残疾人姓名
	
	性别
	
	文化
程度
	

	残疾类型
	
	残疾
证号
	

	家庭住址
	
	电话
号码
	

	户  名
开户行
	
	本人社保卡号
	

	
	
	
	

	拟发展项目
	

	乡镇意见
	

	县残联意见
	



祁门县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资金使用协议书

    为充分发挥残疾人就业扶持资金作用，切实扶持残疾人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和集中就业，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，根据《安徽省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工程实施》实施特订立如下协议：
    甲方：祁门县残联
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（被扶持人）
    一、甲方从扶持资金中无偿提供乙方3000元作为就业创业启动资金进行就业补助。
    二、甲方委托乡镇残联理事长或村、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负责就业创业工程项目落实工作，乙方应接受指导、管理和监督。
    三、乙方只能将就业创业扶持资金用于发展生产，不得挪作他用，否则，甲方有权收回资金。以上协议，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    甲方：祁门县残联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


1

